5.1.2不应采用直接 加热设备作为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热源和非工艺性空调系统空气加湿的热源。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不参评（非集中空调或供暖的建筑不参评）
2） 评价要点
项目的供暖空调系统的热源：             ，是否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是、□否
空气加湿热源：             ，是否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是、□否
符合《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是、□否

如属于相关标准中规定可以采用电力直接供暖和加湿的情况，请简要说明。（200字以内）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 暖通设计说明：应包括对空调采暖系统的完整详细说明；
2、 暖通设备清单：应有相关设备性能参数的完整详细说明；
3、 空调机房布置图：应体现机组形式及位置。

实际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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